
綜所稅節稅給高資產人士的「最強一招」 

用天使投資把稅金變成股權（產創條例 23-2） 

 

高資產族群在綜所稅上，真正「一招見效」的節稅方式，通常不是多找幾張發

票、也不是把扣除額做到極致，而是直接把課稅基礎（綜合所得總額）扣下

來。在台灣現行制度下，最具代表性、合法明確的一招，就是： 

 

個人現金投資高風險新創，可享 50% 抵稅優惠，依投資時間區分新舊制： 

 

舊制（113 年底前屆滿 2 年）： 投資門檻 100 萬，年度抵減上限 300 萬。 

新制（114 年起投資）： 投資門檻調降至 50 萬，上限提升至 500 萬；惟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持股滿 3 年，最快 117 年申報時適用。 

 

為什麼這一招對「有錢人」特別強？ 

原因很簡單：高資產人士的綜所稅往往落在較高邊際稅率級距；當你能把「綜 

合所得總額」直接扣除，邊際稅率越高，節稅效果越大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不是

把收入延後、也不是把所得硬轉成別種名目，而是立法者明文鼓勵「民間資金

挹注新創」的租稅優惠，方向正、可被查核，也能被制度化管理。  

 

產創條例 23-2：修法前後重點 

114/05/07 修正公布後（新制） 

• 公司年限：設立登記未滿 5 年，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為「國 

          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」 

• 投資門檻：同一年度對同一公司「現金投資」達 50 萬元，且取得「新 

          發行股份」 

• 持有期間：連續持有達 3 年 

• 減除幅度：投資金額 50% 得自持股滿 3 年當年度之「綜合所得總額」 

          中減除 

• 年度上限：原則 500 萬元；但若投資標的非屬主管機關認定之「國家 

          重點發展產業」，該部分當年度合計最多 300 萬元 

 

https://law.moea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5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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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/05/07 修正公布前（舊制） 

• 成立未滿 2 年／投資門檻 100 萬／持有 2 年／年度上限 300 萬（主

要影響既有投資案之銜接判斷） 

 

誰可以用？適用對象與適用期間 

1）適用對象：必須是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（居住者）」 

       也就是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2 項所稱之居住者，非居住者一般不適用。  

2）適用期間：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止 

       新制明訂個人投資並符合條件者，適用期間為 114/01/01 至 118/12/31。  

 

可以省多少稅？用「上限」反推最實用的投資額度 

這個優惠是所得額減除（從「綜合所得總額」扣掉），節稅金額可先用下式粗

估： 

 

節稅金額 ≈ 可減除金額 × 你的邊際稅率 

• 要把 500 萬減除上限用滿：因可減除為投資額的 50%，通常需要投資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 萬（且多半需符合「國家重點發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業」的範圍，才可能吃到 500 萬上限） 

 

• 若屬非國家重點發展產業，上限 300 萬：通常投資 600 萬即可把 300 

萬減除用滿 

以最高 40% 邊際稅率粗估： 

• 減除 300 萬 → 最多約省 120 萬 

• 減除 500 萬 → 最多約省 200 萬 

補充一個「小額示意」：假設綜合所得總額 600 萬，若投資 100 

萬且符合條件，可減除 50 萬；因為是從所得額扣除，不是從稅額

扣除，所以實際省下多少會依你的扣除額結構與邊際稅率而異，概

念上可把它理解成「把一部分所得，換成長期股權部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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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資產族群一定要知道的但書：最低稅負(AMT)可能吃回一

部分效果 

財政部已公告：個人依 114/05/07 修正後之產創 23-2 規定，自綜合所得總額

中減除的金額，仍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（AMT 計算基礎）。 

 

而最低稅負常用的計算邏輯為： 

 

基本稅額 =（基本所得額 − 750 萬）× 20%；再與一般所得稅額比較，若基本

稅額更高才補繳差額。  

 

因此你可以這樣判讀： 

• 若你本來就不會落入最低稅負補繳（一般稅額已足夠高），23-2 的節稅

通常「吃得到」。 

• 若你常因海外所得、特定所得而觸發最低稅負，23-2 在一般稅額省下來

的部分，可能被 AMT 差額補繳抵銷一些，建議事前做「一般稅額＋

AMT」雙軌試算。 

 

實務操作的本質：不是你買了股份就能扣，關鍵在「公司

端流程」要走完 

產創 23-2 的設計很像「投資計畫制」：投資人要成功扣除，必須確保公司端

依規定完成核定、投資計畫、完成證明與證明書申請等程序。  

典型路徑如下： 

1. 公司先取得「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」核定（必要時並申請認定屬國家重

點發展產業） 

2. 投資後，公司須在法定期限內申請「投資計畫核准函」（逾期不受理，

投資人將直接失去適用資格） 

3. 公司依核准計畫執行，必要時再申請「投資計畫完成證明」 

4. 投資人持股滿 3 年後，由公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「投資額減除證

明書」，並轉發給投資人 

5. 投資人於持股屆滿當年度申報綜所稅時，檢附證明書，才能自綜合所得

總額減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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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操作流程：避免「節稅失敗」的四大檢查點 

很多案件失敗不是因為投資不實，而是程序違失。建議把下面四件事當作「投

資前就要打勾」的清單。 

檢查點 1｜資格確認：投資前先確認公司是否已核定（或具備申請

可行性） 

新制要求標的必須是「設立未滿 5 年且經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」，

不是所有新創都能用。 

 

此外，如果你希望適用 500 萬上限，還要確認公司是否能被認定為「國家重

點發展產業」。 

檢查點 2｜資金軌跡：匯款、增資、名冊三件事要留痕 

法規要求是「現金投資」且取得「新發行股份」，並以繳納股款日作為持有期

間起算的核心依據。 

 

實務上請務必保留： 

• 個人匯款/繳款憑證（從個人帳戶匯出最清楚） 

• 增資相關文件（公司設立/變更登記表、股東名冊、認股股數與金額） 

• 公司端投資計畫文件與核准函（後續申請證明書會用到） 

檢查點 3｜時效控管：最硬的期限是「公司設立或增資變更登記日

次日起 6 個月內」 

投資後不是慢慢整理資料就好。依規定： 

• 投資創立：公司應自設立登記日次日起算 6 個月內 

• 增資擴充：公司應自增資變更登記日次日起算 6 個月內 

 

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「投資計畫核准函」；逾期不予受理，投資人也就無從適

用所得額減除。 

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說：23-2 的關鍵不在投資人，而在公司端的「法遵節

奏」。 



檢查點 4｜證明取得：那張「投資額減除證明書」才是報稅入場券 

投資人持股滿 3 年後，公司必須在「持股屆滿 3 年之次年 1 月底前」向稅

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「個人股東投資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證明書」，並在核發

後一定期間內轉發投資人；投資人申報綜所稅時要檢附該證明書，才能列報減

除。  

 

風險提醒：這一招合法，但不能「只做表面」 

法規對於「失效、註銷、更正、補稅與利息」的後果寫得非常清楚。常見踩雷

如下： 

1）程序違失：核准/完成證明被否准、撤銷或逾期 

若公司端投資計畫未依規定完成、完成證明被否准、或核准函/完成證明遭撤

銷、廢止，已核發的投資額減除證明書可能失效，並可能衍生註銷或更正義

務。  

 

2）已列報減除導致短繳：要補稅並加計利息 

若投資額減除證明書失效或更正，投資人先前已列報減除而產生短繳稅額者，

可能被要求補繳並按規定加計利息。  

 

3）稅務調查風險：非常規交易會被看穿 

主管機關與稅捐機關會關注資金是否真正用於公司本業與計畫支出；像「投進

去又用顧問費、授權費、關係人交易把錢繞回來」這類不合營業常規的安排，

可能被否認或被調整。新制辦法亦明列不得認列之支出與關係人支出規範。 

 

4）投資失利與退場：不一定能用到 23-2，但仍可另案規劃 

如果新創倒閉進入清算，可能無法達到持股 3 年要件，23-2 的所得額減除就

用不到。此時應保留清算證明，評估是否能列報為「有價證券交易損失」。但

要注意，這類損失僅能抵減 AMT 下的證券交易所得，且必須以實際成交價格

與取得成本核實計算，無法抵減綜合所得稅的一般薪資或營利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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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建議：把「年度上限」變成你的投資節奏（高資產最

適合的做法） 

 

如果你每年都有可觀應稅所得，23-2 最理想的做法通常不是一次押注，而是用

制度上限設計節奏： 

1. 以年度可減除上限回推投資額度（例如 600 萬或 1,000 萬級距） 

 

2. 優先確認是否屬「國家重點發展產業」（牽動 300/500 萬上限） 

 

3. 事前把最低稅負一起試算，避免「一般稅省了，AMT 補回來」 

 

4. 把投資條件與公司端申請時程用清單管理： 

o 股款繳納日（持有期間起算基礎） 

o 公司設立/變更登記日（6 個月申請投資計畫核准函的起算點） 

o 投資計畫核准函取得日、完成證明進度 

o 持股屆滿日 

o 次年 1 月底前取得投資額減除證明書 

 

 

 

 

 
 



延伸閱讀：同樣是「把稅金變成股權」，生醫與文創要走不同法源 

本篇主軸聚焦於《產業創新條例》23-2（高風險新創投資所得額減除）。但如

果你的投資標的屬於生技醫藥或文化創意領域，可能會落在不同專法，門檻、

持有年限與流程也不同；建議不要混用規定，最安全的作法是「先定位法源，

再設計節奏」。 

方案總覽：三種法源一次對照（快速定位） 

法源 適用產業/ 

標的方向 

同年度

對同一

公司最

低投資

額 

持

有

期

間 

所得

額減

除比

例 

年度

減除

上限 

程序重點 

  

產創條

例 23-

2（本

篇） 

國內高風險新

創（設立未滿 

5 年且核定） 

50 萬 3 

年 

50% 500 

萬 

（部

分為 

300 

萬） 

設立/增資變更登記次

日起 6 個月內申請

投資計畫核准函；持

股滿 3 年次年 1 月

底前申請減除證明書  

生技醫

藥產業

發展條

例 

  

未上市/未上櫃

且具「生技醫

藥公司審定

函」等要件之

生技醫藥公司 

100 

萬 

3 

年 

50% 500 

萬 

持股滿 3 年後，可

於當年度起 2 年內

分年列減；公司同樣

有「6 個月內申請投

資計畫核准函」與

「次年 1 月底前申

請減除證明書」等程

序 

文化創

意發展

法 

行政院核定之

國家戰略重點

文創範圍內，

高風險新創公

司/有限合夥/

專案等（依核

定） 

50 萬 2 

年 

50% 300 

萬 

門檻較低、持有年限

較短，但適用範圍與

核定條件要先對準  

同一筆投資若已依其他法律享有投資金額自所得額減除優惠，通常不得重複就

同一投資資金再用另一個減除優惠；實務上需先做法源定位與排除重複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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